
附圖一 
載有大陸船員之漁船進港報驗檢查流程圖 

 

漁船靠泊於巡防機關指定之檢查碼頭 

船上大陸船員已領識別證 
漁船船主（長）主動備妥大陸船

員之識別證正本、身分證或護照

正本供查驗。 

船上有大陸船員第一次隨船進港 
漁船船主（長）主動備妥大陸船

員身分證或護照正本、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核准進入境內水域

公文及「核准大陸船員名單」供

查驗。 

已於該航次將大陸船員送返 
漁船船主（長）主動報告及繳交

離船大陸船員識別證，並接受安

檢人員查驗。 

安檢人員進行檢查辦理工作 
1.利用漁業署「大陸船員管理資訊系統」查詢該漁船所僱大陸船員資料，並核對漁船之大陸船員人數及身份是否相符。

2.如屬遠洋漁船所載大陸船員者，核對是否與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所僱大陸船員身分之名冊相符。 

船上有大陸船員第一次進港 
1.查驗身分證與縣市政府核准公函是
否相符。 

2.照相及建立指紋資料。 
3.於「核准大陸船員名單」簽章後交予

船主（長）。 

大陸船員已送返 
1.確認大陸船員不在船上。 
2.收回識別證轉送縣市政府註銷。 
3.於「大陸船員未在船名單」簽章，

並將副聯交予船主。 

識別證逾期或遺失 
 
口頭告知漁船船主

（長）大陸船員應

辦妥識別證後始得

再隨船出海。 

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之大陸人民 
依職權調查後尋

違規樣態處理原

則樣態ㄧ處理。

已申請但縣市政

府尚未核准 
依職權調查後

尋違規樣態處

理原則樣態二

或樣態三處理。

大陸船員攜帶物品

違反管理辦法規定 
依「管理辦法」第

11條第二項移送
相關檢查機關核

處。 

漁船進港後依規定將大陸船員安置於岸置中心或原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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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無誤

船上大陸船員已領識別證 
1. 查驗大陸船員識別證與身分證

明證件是否相符。 
2. 查驗漁船大陸船員人數是否與.
所僱人數相符。 

查驗問題處理

大陸船員第一次進港

未攜帶身分證件正本

要求船主（長）將

該名無證件之大

陸船員送返。 

漁船船主（長）備妥大陸船員相關證件接受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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